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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高庄乡2023年秋季动物疫病

防控工作安排》的通知
各村：

    为全面做好全乡2023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，有效防止动物疫病发生，现将《高庄乡2023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安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平罗县高庄乡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2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高庄乡2023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安排

为全面做好全乡2023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，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传入和发生，有效控制人畜共患病，切实保障畜牧业生产、动物产品质量和公共卫生安全，现就今秋动物疫病防控做如下安排。

目标任务

（一）免疫目标任务。依法在全乡范围内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、狂犬病的强制免疫工作。在做好强制免疫的同时做好犬包虫病、炭疽、牛羊梭菌、羊痘、新城疫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工作，确保全乡不发生、不传入重大动物疫病，不发生动物疫源性食品安全事故。全乡畜禽免疫率达到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%以上。

（二）推进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工作。按照《平罗县2023年动物强制免疫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指导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场积极申报，开展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工作，全面推进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工作进程。

（三）疫情排查。防疫人员到养殖户家先进行疫情排查，询问畜主近日畜禽的采食、饮水、妊娠等生理现象是否正常，进入圈舍后对畜禽群体进行临床观察，发现生理现象异常畜禽可暂缓免疫注射，当发现疑似重大动物疫情时及时上报，并按程序进行先期处理。

（四）扎实做好消毒灭源工作。监督指导养殖场户建立消毒制度，完善消毒设施，定期进行消毒，对运载活畜的工具要及时清洗、消毒，对辖区内沟渠、滩地抛弃的病死畜禽要进行深埋等无害化处理。
时间安排

全乡秋季集中免疫工作于8月28日全面启动，10月10日结束，10月11日--10月17日为自查自纠阶段，集中免疫结束后继续实行每月10--15日的固定补免日制度。

工作措施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落实防控机制。为确保全乡秋季动物防疫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，成立以政府乡长为组长、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各村负责人和乡畜牧站站长为成员的秋季动物防疫工作领导小组。各村、各包村站所要在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下，认真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。各村、乡畜牧站要加大动物防疫法规宣传培训力度，引导规模场（户）和散养户，树立科学养殖和依法防疫意识，克服“重养轻防，轻防重治”的传统思想观念，杜绝拒绝免疫、逃避检疫等违法行为发生。全面落实“政府主导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场户主体、社会参与、群防群控”的防控机制。

（二）提高思想认识，高度重视秋防工作。秋季是补栏扩群、调运旺季，是重大动物疫病和各类动物常见病传入、发生的高发期，活畜禽流动传入疫情的隐患非常严峻。为此，各村务必高度重视，认清形势，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要严格按照乡人民政府防疫工作安排，坚决落实好动物疫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，全力以赴做好秋季动物防疫工作，确保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（三）明确责任主体，全面落实防疫责任。1.村委会责任。各村要按照“乡领导包片、干部包村、包防疫密度，防疫人员包技术、包质量”和先免疫养殖大户，后免疫散养户的工作要求，每个村安排一名村干部和一名村民小组长，加强政策宣传，动员和引导配合畜牧站开展防疫工作，按照“村不漏户、户不漏畜(禽)、畜(禽)不漏针”的目标要求，确保应免尽免，不留死角，保证免疫注射、档案登记、耳标佩戴规范到位，免疫密度、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规定标准，确保全乡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。同时要督促规模养殖场（户）、养殖小区、散养户开展集中消毒灭源工作，确保必要的消毒频次和覆盖面，有效切断疫病传播途径，消除疫情发生隐患。各村发现的发病或不明原因死亡的畜禽，要及时向乡畜牧站报告，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。2.乡畜牧站责任。依法制定并组织实施好动物疫病防控强制免疫计划。（1）充分发挥监督指导动物防疫工作的职能作用，严格督促各村组织人员配合防疫技术人员开展免疫注射工作。（2）安排专人负责动物疫苗的领取、发放和空瓶回收工作，不仅要认真核对疫苗数量，而且要查看运输条件，对合作社防疫人员不能按照疫苗运输条件要求运输的，不予发放疫苗，坚决防止疫苗在保管、分发、使用等环节由于管理不当造成失效、浪费等问题。（3）做好合作社防疫人员的免疫技术指导和自身安全防护监管，做到免疫操作规范，注射针头及时更换，防止在免疫操作中传播疫病。监督防疫人员穿好防护服，规范佩戴口罩，做好自身生物安全防护工作，防止防疫人员因免疫注射感染人畜共患病。（4）督促指导合作社防疫人员严格“三随三对口一确认”，即：随注射、随带耳标、随登记，免疫、耳标、档案三对口，坚决做到“五不漏、部位准、剂量足、消毒严”。按照“月月补针”的要求做好怀孕畜、病弱畜、幼仔畜的后期补免工作，保证畜禽免疫率达到100%、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%以上，免疫档案建档合格率达到要求，同时免疫档案登记全部由农户签字确认。（5）抓好动物疫情监测工作，建立报告制度，做到疫情测报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（6）加强关键环节防疫监管工作。对规模养殖场（户）实行定人定场监督指导，督促完善防疫消毒设施，建立健全养殖档案，实行全封闭饲养管理。加强动物贩运活动监管，做好动物贩运人员的登记、培训工作，严格落实检疫申报、落地报告和隔离观察制度。加强规模规模养殖场（户）动物防疫条件审查，及时查处经营、加工、储藏和运输染疫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畜禽及其产品的各类违法案件。（7）安排专人及时上报全乡秋季动物防疫工作进度。 3.规模养殖场（户）责任。规模养殖场（户）负责人是其动物防疫第一责任人，必须义不容辞的承担动物防疫责任，坚决履行动物防疫承诺制。按照既定的免疫程序、消毒制度，保质保量完成动物防疫和养殖场所消毒任务，严格执行门禁制度，规范填写养殖、生产记录和免疫档案。确保动物免疫密度、免疫标识率、档案记录完整率均达到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70%以上，确保养殖生产安全。 

四、强化目标考核，严格实行责任追究

动物防疫工作关系养殖业成败，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畜产品消费安全。乡人民政府将把动物防疫工作纳入村级年度效能目标考核，对防疫工作组织安排不到位、免疫密度、抗体合格率不达标、造成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村，实行一票否决。各包村领导、包村干部、村干部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落实好动物防疫工作各项措施，确保全乡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。对因工作失职、渎职造成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》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肃问责。      

附件：高庄乡2023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责任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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